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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非執行業務之股東行使監察權 
崴律師．翔律師編著、仁律師增訂《新公司法爭點解讀》高點出版 

 
 
 

三、監督機關：非執行業務之股東 

概說 

意義：不執行業務之股東，即指「非董事之股東」
1
。     

爭點6：有限公司不執行業務股東若兼任公司之經理人或其他職務，則其得否行

使監察權？2 

肯定說
3
（陳彥良師、王志誠師、部分實務

4
）：仍得行使之。 

有限公司不執行業務股東之監察權，性質上係本於其股東身分而取得之固有權限，

並非自公司之委任而來，自不應因其兼任經理人而受限制。 

有限公司因有人合之特性，彼此有相對信賴關係，故公司與股東間本不應有秘密，

因而公司經營與所有並未分離，而無董監分立之原則之適用。 

否定說（部分實務
5
）：倘綜理公司一切營業、行政、財務等事務，及決定公司內部業

務處理，堪認其為該公司實際執行業務之人，而不得行使監察權。     
爭點7：有限公司不執行業務股東若是另一家類似業務（競業關係）之公司的執

行業務股東，則其得否行使股東之監察權？ 

肯定說（實務
6
）：因其仍具有不執行股東之地位，縱使有損害公司利益之疑慮，亦屬

公司得否請求損害賠償問題，不應限制其固有權。 

肯定說立法論上的解套方案（陳彥良師
7
）：現行法文義採取肯定說，但考量兼職行

                                                        
1 經濟部88.10.21商字第88222850號函。 
2 立法建議（邵慶平師）：雖不執行業務股東對經營決策無置喙餘地，但有無必要皆賦予其強大之資訊權，應值
思考。倘屬過度，不論該股東有無身兼公司職務，均可能有礙公司經營。依此，或許應對資訊之行使加上一定

之限制，或將之修改為任意規定，以使股東得為不同規範與約定。參見邵慶平，公司法與投保法，月旦裁判時

報，第82期，2019年4月，頁121～122。 
3 陳彥良，有限公司不執行業務股東監察權相關認定問題－評臺灣高等法院九十八年度上字第一一九八號民事判
決，月旦法學雜誌，第204期，2012年5月，頁213；王志誠，有限公司不執行業務股東之監察權，月旦法學教
室，第132期，2013年10月，頁27～28。 

4 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608號民事判決：不執行業務股東所得行使之監察權，係本於其股東身分而取得之
固有權限，與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係由股東會選任，法律明定其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其他職員者有

別（見公司法第216條第1項、第222條），自不因其兼任公司之經理人或其他職務而受限制。 
5 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字第687號民事判決。 
6 臺灣高等法院98年度上字第1198號民事判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905號判決。 
7 陳彥良，有限公司不執行業務股東監察權相關認定問題－評臺灣高等法院九十八年度上字第一一九八號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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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有使公司機密外洩之可能。立法論上可參照德國法，經其他全體股東同意或一定

比例多數同意後拒絕提供資訊。 

權限 
監察權之意義：包括質詢權與查閱權（§109Ⅰ準用§48），依修法理由與文義解釋，有

限公司行使監察權之「主體」為不執行業務股東，行使之「對象」得為執行業務之股東，

而質詢公司營業情形及查閱財產文件、帳簿、表冊則為監察權行使之「內容」
8
。且查閱

權之行使不以已質詢過董事為先決條件
9
。 

質詢權：其範圍較為廣泛，包含公司營業情形，除會計表冊外，亦得就公司清償能力，

甚至就關係企業營業之情形為質詢
10

。 

查閱權：股東可要求影印、抄錄相關簿冊。     
爭點８：查閱之範圍：「財產文件、帳簿、表冊」之解釋？ 

文義解釋（經濟部
11

）：應依商業會計法之規定界定之，但具體個案如發生認定上

之爭執，仍應取決於司法實務上之見解。 

較寬鬆之解釋
12

（劉連煜師、實務）：為發揮非董事之股東監督之功能，故亦應包

含得查閱會計憑證、發票、全部往來銀行存摺等資料。 

較嚴格之解釋（陳彥良師
13

）：原則上，相較於質詢權，查閱權應更嚴格、限縮其

範圍，因為對於公司之負擔較重，故應限於與該查閱權所要達成之目的有相關者，

                                                                                                                                                                     
決，月旦法學雜誌，第204期，2012年5月，頁214～215。 

8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41號民事判決。 
9 陳彥良，有限公司不執行業務股東監察權相關認定問題－評臺灣高等法院九十八年度上字第一一九八號民事判
決，月旦法學雜誌，第204期，2012年5月，頁217。 

10 陳彥良，有限公司不執行業務股東監察權相關認定問題－評臺灣高等法院九十八年度上字第一一九八號民事判
決，月旦法學雜誌，第204期，2012年5月，頁217。 

11 經濟部109.2.18經商字第10900525160號函：一、依公司法第109條準用同法第48條規定，有限公司不執行業務
股東，均得行使監察權，得隨時向董事質詢公司營業情形，查閱財產文件、帳簿、表冊。二、依商業會計法第

11條第1項規定：「凡商業之資產、負債、權益、收益及費損發生增減變化之事項，稱為會計事項。」、第20
條規定：「會計帳簿分下列二類：一、序時帳簿：以會計事項發生之時序為主而為記錄者。二、分類帳簿：以

會計事項歸屬之會計項目為主而記錄者。」、第23條規定：「商業必須設置之會計帳簿，為普通序時帳簿及總
分類帳簿。製造業或營業範圍較大者，並得設置記錄成本之帳簿，或必要之特種序時帳簿及各種明細分類帳簿。

但其會計制度健全，使用總分類帳會計項目日計表者，得免設普通序時帳簿。」、第28條規定：「財務報表包
括下列各種：一、資產負債表。二、綜合損益表。三、現金流量表。四、權益變動表。前項各款報表應予必要

之附註，並視為財務報表之一部分。」有關帳簿、表冊之認定，請依上開規定辦理。三、公司法第48條規定所
稱財產文件，係指公司所擁有之財產之文件，所謂財產，例如動產、不動產。四、來函所詢所舉各種文件是否

屬帳簿、表冊、財產文件之範疇，請依上開規定認定。具體個案，如涉及有限公司不執行業務股東與董事間就

帳簿、表冊、財產文件認定上之爭執者，允屬司法機關認事用法範疇。 
12 劉連煜，現代公司法，新學林，2021年9月，十六版，頁756；高等法院99年度上更字第55號民事判決。 
13 陳彥良，有限公司不執行業務股東監察權相關認定問題－評臺灣高等法院九十八年度上字第一一九八號民事判
決，月旦法學雜誌，第204期，2012年5月，頁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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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得要求查閱。從而，此處查閱權之範圍似不應延伸到可查閱關係企業之財產文

件、帳簿、表冊。 

得代表公司委託律師、會計師進行審核（§109Ⅱ）。 

肯定之理由： 

A. 倘不得委請專家代為解讀，似無法達到監控之目的
14

。 

B. 因查閱權屬單獨股東權，故可由代理人行使，而未必須親自行使
15

。 

批評（杜怡靜師
16

）： 

A. 因有限公司凡非執行業務之股東皆可行使監察權，而皆有委任律師、會計師調查

公司業務財務之權利，倘皆行使之，則公司恐不勝負荷。 

B. 按股東對公司並無義務，故可能為自己之利益而非公司之利益進行調查，如此一

來，本條將較易致生權利之濫用。 

因契約存在於公司與專技人士間，故應由公司負擔費用（§109Ⅱ）。 

縱使已選任檢查人，不執行業務股東仍得行使監察權
17

：檢查人係為保障股東資訊權，

補足公司治理不足，兼具有司法監督意涵。而委由不執行業務之股東行使監察權，則

屬公司自治範疇，兩者具有不同之制度機能。 

 
 

經濟部函釋見解的遞嬗 

舊法（2018年修法前）：聘請律師、會計師查閱後，可否類推適用§218Ⅱ而由公司負擔

費用？ 

否定說（經濟部
18

）：因公司組織類型不同，故無類推適用之基礎。 

肯定說（曾宛如師
19

、實務
20

）：可類推適用§218Ⅱ由公司負擔。 

落實監察權之實質意義：有限公司不執行業務之股東行使監察權與股份有限公司監察

人行使監察權相同，其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簿冊文件，多需要具備法律或

會計方面專業知識，始能達其監察目的，故應使其得類推適用§218Ⅱ，使有限公司

不執行業務之股東能確實有效行使其監察權，以保障股東權益、落實公司治理。 

                                                        
14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87號民事判決。 
15 陳彥良，有限公司不執行業務股東監察權相關認定問題－評臺灣高等法院九十八年度上字第一一九八號民事判
決，月旦法學雜誌，第204期，2012年5月，頁217。 

16 方嘉麟主編，變動中公司法制－17堂案例學會公司法，杜怡靜著，第17篇：有限公司，元照出版，2021年10月，
三版一刷，頁453。 

17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87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字第1116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107年
度上字第1488號民事判決。 

18 經濟部88.10.14商字第88221873號函（不再援用）。 
19 曾宛如，2010年公司法與證券交易法發展回顧，臺大法學論叢，第40卷特刊，2011年10月，頁1880～1881。 
20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87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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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為公司行使：不執行業務股東既然代表公司委任，則委任契約當存在於公司與受委

任之律師與會計師之間，相關費用自應由公司支付。 

新法（2018年修法後）：新增§109Ⅱ後，因文義已明確表明不執行業務股東得代表公司

委託律師、會計師，故所產生之費用，當由公司負擔。經濟部亦根據新法而變更其過往之

見解
21

。 
 

 
 

知識補給站 

有限公司之存廢？ 

現行有限公司法制與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相近： 
現行法以「表決權」為重，而非似過往以「人」為重：以往需要全體一致決之事項，

幾乎均被多數決取代，故更趨向於資合。 
得以章程安排表決權（§102）：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得透過複數表決權股、無表
決權股及否決權股安排股東之表決權結構（§356-7），且有更大彈性。 

限制股東轉讓出資（§111）：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之前提，係股份轉讓應予以限
制（§356-1Ⅰ、§356-5）。 

問題：因這兩種商業組織之同質性甚高，故似應思考併存之必要性及是否須整合這兩

種法制？
22 

肯定說（劉連煜師
23
）：因我國仍有53多萬餘家公司選擇使用有限公司制度，且我

國似較無日本有限公司名稱不受歡迎之情形，故目前有限公司制度仍宜修不宜廢，

未來則應著力於使有限公司更增加其資合性。 
否定說（曾宛如師

24
）：可考慮廢除有限公司，以簡化我國公司法之公司種類。 

股份有限公司以股份為單位設計權力（利）分派，而有限公司則得以章程規劃表

決權達到同一效果，但「股份」毋寧較「出資」更為清楚明確。 
倘若股份有限公司轉型為任何規模之公司均可使用，以中小型公司為設計原型，

賦予公司更多章程自治的空間、公司得以章程限制股東轉讓股份、更多元的籌資

                                                        
21 經濟部108.2.20經商字第10802403670號函：二、依107年11月1日施行之公司法第109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
有限公司不執行業務股東行使監察權時，得代表公司委託律師、會計師審核之。不執行業務股東代表公司委託

律師、會計師所產生之費用，當由公司負擔，本部88年10月14日經商字第88221873號函與新法規定不符，不再
援用。 

22 蔡英欣，從法律繼受歷程檢視公司制度之利用與課題，收錄於：當前公司與證券法制新趨勢－賴英照講座教授
七秩華誕祝賀論文集，元照出版，2016年8月，頁186。 

23 劉連煜，現代公司法，新學林，2021年9月，十六版，頁763。 
24 曾宛如，公司法制之重塑與挑戰，月旦法學雜誌，第300期，2020年5月，頁139～140；曾宛如，公司治理法制
之改造，月旦法學雜誌，第268期，2017年9月，頁18～19；曾宛如，公司法全盤修正，收錄於：氏著，公司法
制基礎理論之再建構，2017年8月，頁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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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1 

管道等，則在股份有限公司本來規範即較為完備的情況下，有限公司似無存在之

必要。 
 

 
 
  

A有限公司（下稱A公司）於民國110年1月間設立，股東甲、乙、丙、丁四人之出資額各占

A公司資本總額比例為60%、20%、10%、10%。甲、乙、丙擔任A公司董事，甲為董事長。

丁則擔任經理人。A公司章程訂定按出資多寡比例分配表決權。 

在公司業務處理上，甲行事獨斷，丙、丁因此三番兩次向甲要求提供公司財務、業務相關文

件，希望瞭解公司運作情形。對於丙、丁的請求，甲從未給予善意回應且感到相當厭煩，遂

向乙表達希望聯手反制之意。甲、乙因此簽訂協議，主要內容如下：第一、兩人將共同支持

A公司變更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議案。第二、A公司變更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後，章程將

設董事三人，由甲、乙及乙之配偶擔任，並共同支持甲擔任董事長；另設監察人一人，由甲

之配偶擔任。第三、違反協議者，應向對方給付違約金新臺幣一千萬元。 

某日，甲、乙、丙、丁四人聚會商討公司事務時，甲提出將A公司變更組織為股份有限公司

之議案，並表達強烈支持，丙、丁對此則堅決反對，乙見雙方對立而默不作聲。甲隨即宣布

本案通過，並拿出預先準備的變更組織後之章程，其中內容包括：公司名稱將改為「A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設董事三人、監察人一人。甲請大家表示意見，丙、丁表示全部反對，乙

竟也加入反對陣營，令甲大感意外。 

請問： 

在A公司尚未進行變更組織時，丙、丁向甲要求提供公司財務、業務相關文件，是否適法？

可能的法律依據為何？甲有無提供之義務？（20分） 

A公司之變更組織及變更章程是否適法？甲可以作如何之主張？甲、乙之協議是否有效、

甲嗣後若向乙起訴請求給付違約金，有無理由？（30分） （112司法官、律師） 
  

 
 
※完整內容詳見：崴律師．翔律師編著、仁律師增訂《新公司法爭點解讀》。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